
早报1月2日讯 2日下午，市政府
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自1月1
日起施行的《青岛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条例》有关情况。。《条例》共七章43
条，在明确执法职责、规范执法行为、加
强执法协作与执法监督等方面作了系统
全面的规定。

明确职责范围

近年来，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职
责发生了较大的变更，根据法律法规及
国家、省有关规定，明确了综合行政执法
职责范围。对于市、区综合行政执法范
围，《条例》按照管理领域列举了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城镇规划、城市供热、供气、
供（节）水、排水、市政道路、绿化、物业、
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相关行政执法事
项。对于各县级市执法权限，《条例》规
定可以直接按照国家、省批准的范围执
行。对于因行政区划调整，县级市成为
市辖区的，规定在过渡期内继续按照原
有综合行政执法范围执行。此外，为科

学合理确定综合行政执法范围，《条例》
明确规定，在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执法频率高、多头执法扰民问题突出、专
业技术要求适宜、与城市管理密切且需
要集中行使的事项，按规定报请批准后
方可实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为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条例》规
定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按照处
罚与教育、管理与服务相结合，权责一
致、协同高效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执法规
范。一是规范了基本程序，明确查处违
法行为可以采取的措施、送达方式、全过
程记录等执法程序。二是明确综合行政
执法人员从事执法活动，应当做到仪容
严整、举止端庄、语言文明、行为规范
等。三是推进建立违法行为投诉举报受
理制度，及时核实处理投诉举报内容并
将核实处理情况告知投诉举报人。随着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深入开展，
执法职能、管理区域成倍扩展的同时，人
员并未得到及时补充，执法力量严重不
足，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为推
动工作开展，《条例》规定执法协管人员

可以配合执法人员从事宣传教育、巡查、
信息收集、违法行为劝阻等辅助性事务，
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加强对协管人员的
日常管理、业务培训和监督考核。

加强执法监督

城市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
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条例》专
设“执法协作”一章，就部门职责有序衔
接、加强执法协作配合作出明确规定：完
善执法协作机制，规定行政审批、自然资
源和规划、住房城乡建设、生态环境、公安
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
协同做好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相关工
作，共同协商年度检查计划、重大执法活
动、审批和监管衔接等事项；规定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与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关于行
政执法、职责划分等事项的争议处置方
式。同时，推动末端执法向源头治理转
变，规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定期对违
法行为多发领域和环节进行统计分析，提
出意见建议，并抄送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进行分析研究，完善
相关制度措施，预防和减少违法行为发生。

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是推
进依法行政、实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的重要保障，《条例》从内部监督和外部监
督两个维度进行了规范。在内部监督方
面，《条例》规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建
立健全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实行行政执法
责任制，完善监督检查、评议考核、责任追
究等制度，加强对执法人员的监督管理；
规定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市
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督促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
履行职责。在外部监督方面，为保障行政
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
督权，《条例》规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
将执法职责范围、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
法裁量基准以及监督方式等向社会公开，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通过座谈会、专家咨询、网络征询、委托第
三方调查等方式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优化
执法方式，推动执法工作开展。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魏铌邦）

早报1月2日讯“是自来水公司
吗？山东路澳柯玛桥下的消火栓被撞
断了，水柱冲天，你们快过来看看吧。”
1月1日凌晨4时27分，青岛水务海润
自来水集团南部分公司工作人员接到
市民来电反映后，立即安排抢修人员
前往事发地，冒着严寒带水抢修。

4时41分，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发
现此处消火栓漏水量极大，一辆网约
车冲入绿化带内，撞断了绿化带内的
消火栓，消火栓基座被压在车下，不具
备关闸止水和抢修操作条件，抢修工
作面临极大困难。为尽快止水抢修并
恢复消火栓的功能，青岛水务海润自
来水集团南部分公司立即启动应急联
动机制，考虑到周边均为高层住宅，决
定在确保用户正常用水的基础上，实
施不停水抢修操作。

4 时 45 分，节日值班人员到场指

挥，一方面根据现场设施现状制定应急
处理方案，另一方面调配与事发位置邻
近的两个区所的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协同
开展抢修工作。在多个区所的统筹协调
下，同步操作了江西路、山东路、宁夏路
等多处水门设施，通过对撞断消火栓实
施“合围”，调节阀门扣数进行降压限流，
实现了在不影响周边供水量的条件下，
降低了被撞断消火栓的出水量。

5时30分，工作人员协助拖车将事
故车辆移出绿化带，6 时成功更换消火
栓设施，并对周边道路布撒融雪剂，以
防道路结冰。在 7 时用水高峰前完成
相关水门开启的操作工作，周边供水恢
复正常。

近年来，青岛水务海润自来水集团
创新供水服务举措，立足供水保障工作，
积极推行“零点行动”，即面对市政道路
改造、老旧管网改造、更换大型管道阀门

等有预见性维修任务时，在不影响用户
正常生活的情况下，维修工作尽可能安
排在深夜“零”点以后进行，以确保用户

正常生活，打造供水全过程“无感知、免
打扰”的“无感服务”。（观海新闻/青岛早
报记者 郭念礼 通讯员 高义顺）

早报1月2日讯“今年9月份，我
孙子就能在家门口上学了。”1月2日，住
在胶州杭州路的孙先生告诉记者，家门
口的学校装修已经进入尾声，好多家长
都很期待。据了解，胶州市2023年共实
施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公共服务设施

（教育类）攻坚行动项目19个，总投资约
37亿元，已交付使用15个，提供14000
余个学位、2600余个车位。

近日，记者来到胶州市杭州路西
区小学扩建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抢
抓工程进度，对室内装修进行扫尾冲
刺。目前，项目门窗安装完成90%，操
场正在铺设沥青，预计 2024 年 6 月份
完工并交付使用。据了解，杭州路西
区小学扩建项目由胶州市振华教育集

团建设，位于中云街道杭州路以西，融
城嘉兴苑以东，厉坛街以南。总建筑
面积 12558.32 平方米。其中，地上
7324.74平方米，地下 5233.58平方米，
建设综合教学楼、地下停车场、室外连
廊、体育活动场地等。

胶州市教体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扩建项目交付投入使用后，将为全校
师生提供更多的教学和活动空间，提升整
体办学条件，加速胶州中云街道的优质资
源扩容，创造良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

在胶州市新建温州路学校建设现
场，记者看到项目结构主体工程已完
成，正在进行外墙抹灰及二次结构施
工。该项目位于温州路以东，贵州路
以北，总投资约 3.26 亿元，建筑面积

约 42941.88 平方米，将建设综合教学
楼、食堂、科创中心、风雨操场、报告厅
和地下停车场等。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

2820 个学位，将有效解决周边学位紧张
的问题。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魏铌邦 通讯员 李柯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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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条例》施行

推动末端执法向源头治理转变

供水抢修“无感知、免打扰”
海润自来水人员“零点行动”带水抢修被撞消火栓

工作人员紧急抢修被撞损的消火栓。青岛水务集团供图

胶州市少海实验学校建成投用。

胶州新增学位14000个
去年共建设教育类公共服务设施项目19个 15个已交付


